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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济宁市应急管理专家管理办法（草案征求
意见稿）》有关情况的说明

现将《济宁市应急管理专家管理办法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制定文件的必要性
为充分发挥应急管理专家在决策咨询、技术支撑等方面的核心作用，持续提升全市应急管理科技化、专业化水平，进一步完善应急管理专家管理制度体系，适应当前应急管理工作新形势新要求，优化专家选聘流程，规范做好2026年应急管理专家换届工作，需重新修订《济宁市应急管理专家管理办法》，确保文件与上级政策有效衔接、与实践需求精准匹配，为全市应急管理专家管理工作规范化、标准化开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。
二、起草依据
重点参照《山东省应急管理专家管理办法》（鲁应急发〔2024〕12号）、《山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实施办法》（鲁财采〔2025〕8号），对应急管理专家的选聘、调用、履职和监督管理的全过程要求进行了明确。结合济宁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三、起草过程
2026年1月，市应急局对《济宁市应急管理专家管理办法》（济应急字〔2020〕16号）按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进行重新修订。经前评估论证，明确文件修订的必要性、可行性、合法性、合理性，着手文件起草工作。3月，对初稿内容广泛征求各科室（单位）意见，对反馈的意见建议充分研究并予以合理采纳。
四、主要内容
拟分六个章节：第一章为总则。第二章专家的聘用管理，规定了专家申请人应具备的条件、专家选聘程序等，以规范指导专家换届工作。第三章专家履职管理，规定了专家主要职责、权利与义务、专家费标准等。第四章专家调用管理，规定了专家调用有关要求。第五章专家的监督管理，明确了专家管理工作小组、专家调用科室（单位）的监督管理职责等。第六章为附则。
